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動部「強化勞動權益保障，實現勞動尊嚴」的績效指標之一，是「12 家公會或企業參加座

談會、培訓活動來強化勞資關係」，又如經濟部的關鍵績效指標多有如例行的檢查商品件

數或電子化案件次數等等，實看不出與施政績效關聯性如何。目前正值政府編列明年政府

預算以及關鍵績效指標時刻，主管機關應該檢討改善過去作法，以真正的關鍵項目為主管

機關目標，並多以「成果型」、「產出型」指標，以及政策能帶來多少的外部效果或者附

加價值為主，避免徒具形式作法。 

（十八）本院丁委員守中，針就國際經驗，裝設火災警報器，可大幅降

低火災的死亡率，以美國為例，自 70 年代起推動住宅用火災警

報器，設置率已近百分之百，火災死亡人數減半；日本推廣 10
年，設置率 7 成 9，每百件火警中，未裝設住警器的死亡人數為

7.6 人，比裝設者多出 2.5 人，而我消防法規定，五樓以下免設

火警自動警報設備的住宅，應裝設住宅用火災警報器，但因無

罰則，國內民宅設置率僅 12.71%，政府應更宣導以提升民眾對

自我生命財產的保護意識，而據統計分析家庭經濟狀況與火災

發生有顯著關係，政府也應加強補助弱勢低收入戶家庭裝設火

災警示器，以保護彼等生命財產安全，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。 
 

說明： 

一、根據消防署統計 100 年至 103 年台灣火災發生 6,214 次，死亡 455 人，房屋及財物損失約

22 億元。而消防法雖規定五樓以下免設火警自動警報設備的住宅，應裝設住宅用火災警報

器，但因無罰則，全國應裝設住宅火災警報器戶數為 4,699,255 戶，但僅 571,842 戶裝設，

裝設率僅 12.71%。 

二、依照國際經驗裝設火災警報器，可大幅降低火災的死亡率，以美國為例，自 70 年代起推動

住宅用火災警報器，設置率已近百分之百，火災死亡人數減半；日本推廣 10 年，設置率 7

成 9，每百件火警中，未裝設住警器的死亡人數為 7.6 人，比裝設者多出 2.5 人。據此，政

府應更宣導以提升民眾對自我生命財產的保護意識，而據統計分析家庭經濟狀況與火災發

生有顯著關係，政府也應加強補助弱勢低收入戶家庭裝設火災警示器，以保護彼等生命財

產安全。 

（十九）本院丁委員守中，針就美國食藥局估計，禁用反式脂肪，每年

能預防 2 萬人心臟病突發和 7000 人死於心臟病，但衛福部今年

3 月公布「民眾對反式脂肪的認知與攝食習慣調查」，發現每 3
個人就有 1 人沒聽過反式脂肪，衛福部除應研議禁用反式脂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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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行性外，對於攝食行為導致風險程度的資訊，應建置完整的

資料庫，並積極宣導廣為民眾周知，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。 
 

說明： 

一、美國食品藥物管理局即將宣布禁用反式脂肪，台灣 7 月起也將正式實施反式脂肪含量標示

，每百公克食品反式脂肪若逾 0.3 公克，無論是天然或人造的都須清楚標示。而根據美國食

藥局估計，禁用反式脂肪，每年能預防 2 萬人心臟病突發和 7000 人死於心臟病。 

二、然衛福部今年 3 月公布「民眾對反式脂肪的認知與攝食習慣調查」，發現每 3 個人就有 1

人沒聽過反式脂肪，據此，衛福部除實施反式脂肪含量標示政策外，也應研議禁用反式脂

肪的可行性，並對於攝食行為導致風險程度的資訊，建置完整的資料庫，且積極宣導廣為

民眾周知。 

（二十）本院丁委員守中，針就《長照服務法》已在立法院三讀，預計

106 年上路，相關施行細則及配套在執行後一年內推出，對政府

及長照機構來說，將有二至三年的準備期，然長照不僅是衛福

部單一部會職責，也涉及經濟、勞動、教育、財政及內政等部

會權責，行政院應建立跨部會的平台，針就長照服務所涉及之

各層面問題，整合相關資訊及資源，俾建構更完善的長照服務

體系，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。 
 

說明： 

一、《長照服務法》已在立法院三讀，預計 106 年上路，相關施行細則及配套在執行後一年內

推出，對政府及長照機構來說，將有二至三年的準備期。但長照體系運作非僅衛福部單一

部會之職責，譬如長照體系的人力、財源、產業發展、教育訓練或者證照制度等等，無一

不涉及其它相關部會。 

二、譬如面對照護人力不足的壓力，勞動部在國際移工政策有何配套作為？或者長照相關產業

的未來發展，經濟部有何鼓勵措施？而有關照顧服務者之學校或者教育訓練，有多少的人

力缺口，教育部該如何規劃？以上種種皆急需有一跨部會的溝通平台，整合相關部會的資

訊以及資源，以更能建構完善的長照體系。 

（二十一）本院丁委員守中，針就公平交易法第十九條第一項：「事業

不得限制其交易相對人，就供給之商品轉售與第三人或第三

人再轉售時之價格。但有正當理由者，不在此限。」認為但

書所指「正當理由」定義不明，疑違法律明確性原則。本席


